

湖 南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湖  南  省  财  政  厅

湘应急函〔2023〕130 号


湖南省应急管理厅 湖南省财政厅
关于组织开展 2023—2024 年度全省受灾群众
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


各市州、县市区应急管理局、财政局：
今年以来，我省先后遭受洪涝、地质、风雹、干旱、生物灾 害、低温冷冻等自然灾害，全省 14 个市州均不同程度受灾，给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较大影响，受灾群众今冬明春期间 基本生活面临困难。为做好冬春救助工作，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
暖过冬和过节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严格落实主体责任
冬春救助体现党和政府对受灾群众的关心关怀，关系受灾群 众切身利益，是兜牢民生底线、防止因灾致贫返贫的重要民生工 程、 民心工程。今年 8 月 17 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明
确提出了要让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的具体要求，地方各级应急








管理、财政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做好冬春救助工 作的重大意义，始终坚持把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作为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，始终坚持把受灾群众合理需求作为冬春救助工作落脚 点，按照政策规定科学周密制定工作方案，强化保障力度，细化 救助标准，积极主动向党委、政府汇报并争取支持。各地要落实 救助主体责任，尽早谋划、迅速行动，提前部署开展本年度冬春 救助工作，落实落细工作方案，扎实有序推进，确保受灾群众基
本生活和社会稳定。
二、深入开展摸排，精准确定救助对象
按照《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范》（应急〔2023〕6 号、《湖南省受灾人口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程》要求，开展调查
摸底、核定和上报工作。
县级应急管理部门。要及时调查、核实、汇总今年冬季和明 年春季本行政区域内受灾困难人员需救助情况，按照“ 户报、村 评、 乡审、县定” 工作程序，广泛动员宣传，迅速开展摸排，深 入了解需求，精准确定冬春需救助对象，并分级分类建立需救助 人员名单。要及时将因灾遭遇临时生活困难等各类受灾群众纳入 救助范围，全面掌握需救助人数、资金和物资需求，确保应救尽 救。要按照“分类救助、重点救助、精准救助” 原则，优先考虑倒 房重建户和受灾的低保对象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、 支出型困难家庭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、散居孤儿、留守老人、留
守儿童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救助需求。及时准确填写《受灾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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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冬春生活需救助人口一览表》（附件 1），于 10 月 8  日前报市
州应急管理局。
市州应急管理部门。要对需救助情况进行核查，汇总本级需 救助数据，同时与有关部门进行会商和评估，形成本地冬春需救 助情况评估报告。救助数据和评估报告于 10 月 15 日前报省应急
管理厅。
三、规范工作流程，及时下拨救助款物
各级要按照《湖南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湘 财企〔2020〕52 号）有关规定，加大本级财政冬春救助资金的 投入力度。市县两级要结合本行政区域内当年自然灾害程度、受 灾人员实际困难等情况，按照已经制定的各级冬春救助方案，提
前安排本级财政资金，帮助解决受灾人员冬春期间的生活困难。
制定救助标准。县级以上应急部门根据湖南省冬春救助指导 标准，结合上级下拨和本级筹集的救灾款物总量、受灾人员困难 程度、需救助总人数和需救助家庭人口数等因素，制定本地受灾 人员冬春救助实施标准。补助标准原则上不低于 90 元/人，不超 过 2000 元/户。冬春救助原则上实行资金救助，确需采取实物救 助的，物资采购资金不得超过冬春救助总资金的 20%。
申请中央和省级资金。地方完成救助任务确有困难，需申请 中央和省级冬春救助资金的，由本级应急、财政部门联合向上一 级应急、财政部门，逐级上报申请资金补助，于 10 月 15 日前将
资金申请报告（采用财政部门发文字号）和冬春救助需求评估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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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报省财政厅、省应急厅，同时将分县的《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 救助人口一览表》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上报，确保申 请报告与统计表数据一致。资金申请报告要明确本行政区域全年 总体灾情、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、县市区级救 灾应急和冬春资金投入以及其他救灾救助工作开展情况，存在的
资金缺口等。
快速下拨救助款物。县级应急部门接到上级下拨冬春救助资  金文件后，结合本级财政安排冬春救助资金数额和各乡镇（街道） 受灾情况、受灾人员需救助情况，及时制定资金分配方案，指导  乡镇（街道）认真做好救灾资金发放情况公示，及时将冬春救助  资金落实到救助对象手中。冬春救助原则上实行现金打卡救助,   资金的发放应按照财政部门和纪委监委的要求，通过惠民惠农财  政补贴资金“ 一卡通” 阳光审批系统执行。冬春救助资金和采取实
物救助的，均要在春节前拨（发）至受救助对象手中。
四、强化监督检查，做好绩效评估和宣传
各级应急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调研了解冬春期间受灾人员 生活现状，检查下拨冬春救助资金进展和地方冬春救助资金投入
等，并及时通报有关工作情况。
加强监督检查。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，切实管好用好冬春救 助资金，不得优亲厚友，不得平均发放，严禁以慰问金形式发放， 严禁将救灾资金用于行政管理、工作经费支出或平衡预算。市州
应急管理部门根据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上报的救助台账，抽样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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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灾款物分配、发放情况，配合本地财政、纪检监察、审计等部
门，加强监督检查，并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结果。
强化信息公开。地方各级应急部门会同本级财政部门按照有 关要求，向社会公布冬春救助政策、资金物资数量、款物分配使
用、工作措施等情况，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。
准确填报台账。2024 年 5 月下旬开始，县级应急管理部门 要通过调查核实，汇总本行政区域内受灾困难人员冬春已救助情 况，及时准确填写《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人口一览表》（附 件 2）、《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），按规
定进行上报。
做好绩效评估。科学做好冬春救助工作绩效评价，按要求填 报《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》，确保冬春
救助扎实推进、取得实效。
正面宣传引导。各地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与主流媒体的沟通 协作，主动提供本地区冬春救助工作素材，加强一线采访报道 （市、县两级新闻报道均不少于 1 篇），广泛宣传救助成效，提 升冬春救助工作的知晓度和认可度，展现党和政府关心关怀受灾
群众的良好形象。
联系人：严诗琪， 电话（传真）： 0731-89751126， 电子邮
箱：2543125690 @qq.com。


附件：1.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人口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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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人口一览表
3.湖南省受灾人口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统计表
4.市州（县市区）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需求评估报
告（模板）







 (
湖南省应急管理厅
)湖南省财政厅
2023 年 9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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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人口一览表
	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
	表号
	应急统表 10

	
	制定机关
	应急管理部

	湖南省             市             县
	批准机关
	国家统计局

	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统计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
	批准文号
	国统制[2020] 19 号

	报出日期：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	有效期至
	2023 年 10 月 15  日

	

序号
	行政区划
	家庭情况
	受灾情况
	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

	
	省
	
地市
	
县
	乡镇   （街道）
	村
（社区）
	户主
姓名
	
身份证号码
	户主联系 方式
	家庭 类型
	家庭 人口
	
家庭住址
	一卡（折） 通账号
	
灾种
	
需救助人口

	单位
	湖南
	- -
	- -
	- -
	- -
	- -
	- -
	- -
	- -
	人
	- -
	- -
	- -
	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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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人口一览表

	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
	表号
	应急统表 10

	
	制定机关
	应急管理部

	湖南省             市             县
	批准机关
	国家统计局

	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统计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
	批准文号
	国统制〔2020〕19 号

	报出日期：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	有效期至
	2024 年 6 月 5 日

	


序号
	行政区划
	家庭情况
	受灾 情况
	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

	
	
省
	
地市
	
县
	
乡镇   （街道）
	村
（社
区）
	
户主 姓名
	身份
证号
码
	户主 联系 方式
	
家庭 类型
	
家庭 人口
	
家庭住 址
	
一卡（折） 通账号
	
灾种
	已救
助人
口
	
已发放救 助款
	已发放救
助物资折
款
	
救助资金发放形式

	单位
	湖南
	- -
	- -
	- -
	- -
	- -
	- -
	- -
	- -
	人
	- -
	- -
	- -
	人
	元
	元
	-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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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湖南省受灾人口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度

	


单位名称
	下拨省级（含中央）冬春生活补助 资金情况
	市、县资金配套情况
	已救助因灾
生活困难需
救助人数

	
	
金额   （万元）
	
下拨时间
	
文号
	市级财政安排
	县级财政安排
	其他资金
	

	
	
	
	
	金额   （万元）
	下拨时间
	文 号
	金额   （万元）
	下拨时间
	文 号
	（万元）
	（人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出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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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	 市州（县市区）
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需求评估报告
（模板）


引言：本部分主要包括区域年度灾情概况、各级领导指示及 相关政策文件、各级上报需救助人口数据，以及需救助评估工作
开展的时间、评估结果等。
一、全年灾情概况及救灾措施
（ 一）灾情影响分析：重点介绍本年度的灾情概况及特点。
（ 二）措施：抗灾救灾工作情况
二、冬春救助基本情况
（ 一）工作部署：包括什么时间组织开展冬春救助评估、各
级报送数据情况、是否开展现场调研与核查等工作。
（ 二）上报情况汇总：主要包括所辖区域的分项需救助对象、
救助内容、救助数量等情况。
三、需救助原因分析
（ 一）原因分析：重点分析造成今冬明春生活困难需救助的
原因。
（ 二）困难分析：主要分析地方在冬春救助过程中采取的救 助措施，所面临的财力、物力的困难，以及需要上级帮助解决的
资金与物资的数量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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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结论
主要包括需救助评估总量，对冬春救助工作的总体要求（附
表：相关统计数据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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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	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
	2023 年 9 月 25  日印发


承办单位：救灾保障处  经办人：严诗琪  电话：0731-89751126     共印 5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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